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訟之效力。惟關於本件原附判決所持引用法條之理由，經依大法官會議

規則第十七條向有關機關徵詢意見，據最高法院覆稱，該項判決係以司

法院院字第二七四七號及院解字第三零零四號解釋為立論之根據。復

據最高法院檢察署函復，如該項判決所持見解，係由大院行憲前之解釋

例演繹而來，亦請重為適當之解釋，以便今後統一適用各等語。是本件

係對於行憲前本院所為上述解釋發生疑義，依四十一年八月十六日，本

會議第九次會議臨時動議第一案之決議，認為應予解答。

養子女與本生父母及其兄弟姊妹原屬民法第九百六十七條所定之

直系血親與旁系血親。其與養父母之關係，縱因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七條

所定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與婚生子女同，而成為擬制血親，惟其與本

生父母方面之天然血親仍屬存在。同法第一千零八十三條所稱養子女

自收養關係終止時起，回復其與本生父母之關係。所謂回復者，係指回

復其相互間之權利義務，其固有之天然血親自無待於回復。

當養父母與養子女利害相反涉及訴訟時，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八

十二條規定，其本生父母得代為訴訟行為，可見雖在收養期間，本生父

母對於養子女之利益，仍得依法加以保護。就本件而論，刑事訴訟法第

二百十四條後段所稱被害人之血親得獨立告訴，尤無排斥其天然血親

之理由。本院院字第二七四七號及院解字第三零零四號解釋，僅就養父

母方面之親屬關係立論，初未涉及其與本生父母方面之法律關係，應予

補充解釋。

釋字第二九號解釋（42.12.29.）

【解釋文】

國民大會遇有憲法第三十條列舉情形之一召集臨時會時，其所行

使之職權，仍係國民大會職權之一部份，依憲法第二十九條召集之國民

大會，自得行使之。

釋字第三○號解釋（43.1.15）



釋字第三一、三二、三三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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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解釋文】

憲法第七十五條雖僅限制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，但並非謂官吏

以外任何職務即得兼任，仍須視其職務之性質，與立法委員職務是否

相容。同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國民大會複決立法院所提之憲法修正案，並

制定辦法行使創制、複決兩權，若立法委員得兼國民大會代表，是以一

人而兼具提案與複決兩種性質不相容之職務，且立法委員既行使立法

權，復可參與中央法律之創制與複決，亦顯與憲法第二十五條及第六十

二條規定之精神不符，故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國民大會代表。

釋字第三一號解釋（43.1.29.）

【解釋文】

憲法第六十五條規定立法委員之任期為三年；第九十三條規定監

察委員之任期為六年。該項任期本應自其就職之日起至屆滿憲法所定

之期限為止，惟值國家發生重大變故，事實上不能依法辦理次屆選舉

時，若聽任立法、監察兩院職權之行使陷於停頓，則顯與憲法樹立五院

制度之本旨相違，故在第二屆委員，未能依法選出集會與召集以前，自

應仍由第一屆立法委員，監察委員繼續行使其職權。

釋字第三二號解釋（43.3.26.）

【解釋文】

本院釋字第十二號解釋所謂將女抱男之習慣，係指於收養同時以

女妻之，而其間又無血統關係者而言。此項習慣實屬招贅行為，並非民

法上之所謂收養，至被收養為子女後而另行與養父母之婚生子女結婚

者，自應先行終止收養關係。

釋字第三三號解釋（43.4.2.）

【解釋文】

查民意代表並非監察權行使對象，業經本院釋字第十四號解釋有




